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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我司仓库、堆场消防安全管理，保障人身、物资、设备免受火灾危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有关消防安全规定，

结合我司各仓库、堆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2. 引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公司内浆成品仓库、纸成品仓库、物料仓库、化工原料仓库、原料堆场、临时

堆场等。

4. 权责

4.1 消防安全管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

谁负责”的消防工作原则，确定仓库、堆场管理部门的行政处长或课长为防火安全管理责任人。

4.2 消防课负责各仓库、堆场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5. 管理内容

5.1 组织管理

5.1.1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仓库、堆场建筑设计，要符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并经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竣工时，其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消防监督等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5.1.2 根据消防工作原则，确定仓库、堆场管理部门的行政处长或课长为防火安全管理责任人，实

施实名挂牌管理责任制，全面负责本单位仓库、堆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5.1.3 仓库、堆场防火管理责任人职责：

5.1.3.1 认真贯彻执行公司有关防火安全规定和文件，落实各项消防安全制度；

5.1.3.2 组织制定电源、火源、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和值班巡检等制度，划分防火责任区，落

实逐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防火责任制；

5.1.3.3 组织员工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和火灾应急演练工作，提高员工的自防自救能力；

5.1.3.4 组织部门人员每日开展防火检查工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1.3.5 每年定期组织部门员工开展消防知识及技能培训，不断提高防火措施和灭火技能。

5.1.3.6 积极配合消防课开展防火监督检查，认真落实各项隐患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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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7 定期总结消防安全工作，按公司相关制度实施奖惩。

5.1.4 仓库、堆场管理员应当熟悉储存物品的分类、性质和防火要求，掌握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方

法，做好本岗位的防火工作。

5.1.5 新入职员工上岗前必须经过消防课的职前培训（消防安全知识）,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5.1.6 新进包商人员及临时工由仓库、堆场管理部门组织消防培训（消防课可协助），并考核合格

后方可上岗。

5.1.7 仓库、堆场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夜间值班、巡检制度，带班人员应当认真检查，督促落实。

5.2 门禁管理

5.2.1 仓库、堆场必须建立符合实际作业情况的门禁管理制度，并严格认真落实。

5.2.2 进入仓库、堆场作业的人员车辆必须登记并严格检查是否携带火种。

5.2.3 无关人员禁止进入仓库、堆场。

5.2.4 仓库、堆场未作业时应关闭大门，禁止无关人员车辆进出。

5.2.5 储存易燃物质的仓库、堆场应安装监控摄像头进行监控。

5.3 火源管理

5.3.1 仓库、堆场出入口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标志和严禁吸烟及携带火种的标示，对进入的人员和

车辆要严格检查、登记并收缴火种。

5.3.2 仓库、堆场区域需动用明火的，必须严格按照我司《明火作业管制规定》相关规定执行。

5.3.3 作业车辆进入仓库、堆场时，易产生火花部位要加装防护装置，排气管必须戴合格的防火罩，

并要经常清理防火罩内的积炭，确保性能安全可靠。

5.3.4 厂区内禁止燃放烟花，仓库、堆场及周围 100 米以内严禁燃放爆竹

5.4 电源管理

5.4.1 仓库、堆场的电气装置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电气设计和和施工安装验收标准规范的规

定。

5.4.2 生产和消防用电必须分开，电线和电器设备必须按照设计规范由仪电部门进行安装和维修。

不得乱接拉临时电线，不准超负荷作业，不准用不合格的保险装置。

5.4.3 仪电部门每年至少要对电线进行两次绝缘检测。发现电线老化、破损、绝缘不良、可能引起

打火、短路等不安全因素，必须及时更新、维修，对电器设备和避雷装置也要经常检测维修。

5.4.4 仓库、堆场内不得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仓库内的照明灯应装在通道上方，物资堆放必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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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头保持 50 厘米以上的距离，工作完毕，切断电源；堆场堆垛上空严禁拉设临时线路。

5.4.5 仓库内不准使用建筑设计以外的电器设备。

5.4.6 仓库电器设备的周围 2 米和电缆线的下方及周围 1.5 米内严禁堆放物品，机械设备易产生火

花的部位，要设置防护罩；堆场高杆灯直径 10 米范围内禁止堆放物资，地下电缆竖井口上

方禁止堆放物资。

5.4.7 仓库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防雷设计安装规范的规定，设置防雷装置，并定期检测，保证有效。

5.5 储存管理

5.5.1 物资储存应根据不同性质，分库、分类、分堆、分组、分垛储存，留出必要的防火间距，在

仓库、堆场醒目处应标明储存物资名称、性质、和灭火方法。

5.5.2 仓库内物资储存每垛的占地面积必须符合建设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垛与垛间距不小于 2米，

堆垛距墙间距不应小于 1.5 米，主要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2 米。

5.5.3 仓库内应保持通风良好，储存物资避免日晒；不准将性质发生相互反应、灭火方法不同的物

资混存。

5.5.4 原料堆场每个总储量必须符合建设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堆垛与堆垛之间的防火间距应当不

小于三十米，堆场内的主要通道也不得小于三十米。

5.5.5 各类物资、设备进入仓库、堆场前，现场管理部门必须认真检查是否留有火种，如有可疑应

另外存放，进行观察，确定无火种等隐患后，方准进入。

5.5.6 不准在仓库、堆场存放汽油、柴油，装卸机具、设备用油应存放离仓库、堆场较远的安全地

点。

5.5.7 仓库和堆场内应保持清洁，对杂物、杂草、木屑等应及时清除，妥善处理。

5.6 装卸管理

5.6.1 仓库、堆场装卸作业区应根据作业需求划出作业范围，无关人员及车辆不得入内。

5.6.2 进入仓库、堆场的所有机动车辆，必须安装符合安全规范的防火罩，配置 4 公斤（含）以上

的干粉灭火器；车辆须每天进行检查维护（特别是必须清理发动机、排气管、转动部位上附

积的可燃物），定期进行保养，禁止车辆带故障作业。

5.6.3 各机动车辆装卸物资后，不准在仓库、堆场内停放和维修，发生故障的车辆应当拖出仓库、

堆场外维修。

5.6.4 进入装卸区的运输车辆应按规定统一规划合理停放，禁止在仓库、堆场内进行加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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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仓库、堆场内不得搭建临时建构筑物，因装卸作业确需搭建时，必须经仓库、堆场防火安全

管理责任人许可后方能进行，装卸作业结束后立即拆除。

5.6.6 装卸作业结束后，应当对仓库、堆场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人。

5.7 消防设施管理

5.7.1 各仓库、堆场应根据规模大小，建筑结构、储存物资特点等不同情况安装消防设施，合理设

置防撞护栏，避免作业车辆撞坏。

5.7.2 仓库、堆场消防器材管理应严格按照我司《消防设施管理规定》执行。定时、定人检查，严

禁挪用，消防设施周围严禁堆放物资影响使用。

5.7.3 仓库、堆场的消防车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及防火卷帘下严禁堆放物品。

6. 安全检查

6.1 仓库、堆场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每班进行防火安全检查（检查内容见附件），并制定检

查记录表登记，作为班组移交工作内容。

6.2 检查出来的火险隐患，必须作好详细记录，能当场整改的当场及时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限

期整改，短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及时报告消防课，同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保证安全。

6.3 仓库、堆场值班人员要按照职责，严格做好上班期间的安全检查工作，上下班时要做好相关

问题的交接，确保无遗留问题。

6.4 消防课不定期对仓库、堆场进行防火监督检查。

7. 事故处理

7.1 仓库、堆场一旦发生火灾，应立即组织员工奋力抢救，同时迅速报警，并指定专人保护现场。

7.2 发生火警火灾事故后相关人员应配合消防课或政府消防监督管理部门查清原因，查清肇事人

和责任人，提交书面报告。

7.3 发生火灾火警事故，必须按照四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未受处理不放过、

员工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按照我司《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管理

办法》严肃处理。

8. 罚则

8.1 在仓库、堆场内作业机具、车辆有漏油、渗油的，外包商单位没收车辆通行证列入黑名单。

8.2 携带火种进入库区、堆场者，公司员工报人事记大过两次处理，外包商人员没收识别卡列入

黑名单，并扣其责任单位违约金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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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仓库、堆场内违规吸烟者，公司员工报人事拟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外包商人员没收识别卡

列入黑名单，并扣其责任单位违约金 40000 元。

8.4 违规在库区、堆场使用明火和明火作业的，外包商人员第一次没收识别卡列入黑名单，并扣

其责任单位违约金 20000 元，第二次发现给予双倍处罚；如为本公司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处

理,造成严重后果或触犯相关法律的报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8.5 未经同意擅自进入仓库、原料堆场者，公司员工报人事记大过处分。外包商人员没收识别卡

列入黑名单，并扣其责任单位违约金 20000 元。

8.6 进入成品仓库、木片堆场、原木堆场未按规定安装防火罩的机动车辆，责令安装符合安全规

范的防火罩，包商给予扣违约金 10000 元；如为本公司员工，报人事给予记过处分。

8.7 违规在成品仓库、木片堆场、原木堆场区域停放或维修车辆，本公司员工报人事给予警告处

分，外包商扣违约金 10000 元。

8.8 在仓库、堆场内违规使用电器设施的，本公司员工报人事拟记大过处理，外包商扣违约金 10000

元。

8.9 在仓库、堆场内违规进行加油作业的，本公司员工报人事拟记大过处理，外包商扣违约金 10000

元。

8.10 违规动用仓库、堆场消防设施的按照我司《消防设施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处理。

8.11 对违反仓库、堆场防火安全规定造成存在火灾隐患的，要求整改后一年内同类或相同隐患又

人为反复出现三次（含）以上的，将追究仓库、堆场管理部门的课级行政主管，给予警告处

分一次，反复出现四次（含）以上的，将追究仓库、堆场管理部门的处级行政主管，给予警

告处分一次。

8.12 对违反仓库、堆场防火安全规定造成火灾事故的，责任者视情节轻重按照公司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修订亦同）。

10. 附件

仓库、堆场防火安全检查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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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